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日  期：102年8月15日8點30分
貳.地  點：校史室
參.主  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人員：主任、組長  	
伍.主席報告：
    一.榮譽榜—本校教學組長李昱昕獲獎「杏壇芬芳錄」，於9/28接受表揚。
二.行政工作經驗分享—行政是團隊合作之工作—本校行政之運作尚有提昇之空間，各項行政工作應更精緻及效率，每位同仁都應高參與、高實踐；處室與處室、處室內之團隊合作應相互溝通、協助、事先做好規劃與人力支援，讓行政運作更順暢與精緻；處室主任應協助同仁做協調、溝通及跨處室討論，若與人事、經費有關應事先與人、會室溝通及討論後依程序辦理。
三.以學生受益為考量點--處室各項業務均應事先規劃及精緻化，與學生有關事務應以學生最大受益為主要考量。
     四.行政效能—行政是責任、榮譽，行政亦是藝術—兼顧情理法--堅持對的事、參與、拒絶（應溫柔堅持）。能夠充分參與了解歷程才知道老師會遇的困難，行政經驗傳承與人才培養仍是每位主管之責，每位行政同仁有良好行政經驗與行政素養仍組織（學校）發展之最大利基。
     五.提醒--有關人事室公告與經費申請等原則上仍俟校長核後執行之。
     六.狂犬病防疫—宣導與通報等業務由學務處專責，闖入校園內之流浪狗可請總務處協助處理，校外人士進進校園除導盲犬外，婉轉溝通不要帶入校園內。
     七.本校場地租借—依規定應事先申請與繳納場地費等，請各主任協助說明。
     八.推動學生品德教育—在生活中隨時提醒，並請學務處規劃適合的活動。

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p1附件1-行事曆)
    1.102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釐正資料於8/19下班前mial j教學組彙整。
        2.稻江管理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張子嫺主任帶領山東濟南大學張素玲
副教授、張婷 副教授及劉春燕 講師參觀教蒞校參訪，相關工作商請視資中心何主任協助。


二.學務處(p2)
1. 8/17、8/18辦理體位鑑定肢體分級工作，地點本校三樓會議室及游泳池，預定8/16(周五)上午召開工作說明會。
2. 8/18為北區視障體位分級，地點陽明醫院。

     三.總務處(p2)
       1.本年度之修繕及校園無障礙改善工程預計於8月底前完成相關施作，另無障礙電梯及游泳池鍋爐通風設施改善案因受計畫核定期程影響預計於8月20日開標，屆時會要求承商再不影響學生上課前提下完成施作。
2.本校與財團法人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共同辦理「音緣聚會」肯納音樂才藝表演賽，活動預計於10月18日（星期五）下午1：30~4：00，在音樂聽舉行，請相關處室協助參賽組隊事宜。
3.中華電信於本校建置無線WIFI熱點已於日前完成安裝，設置地點為音樂廳、視資中心、校史室、圖書室、練琴室外及總務處外等6個熱點。
4.配合節能及飲用水定期檢驗之需求，將原本設置在辦公室內及走廊之飲水機改設置一樓幼稚園外、二樓校史室外及三樓圖書室外之轉角，每樓層配置2台其周邊亦搭配植栽與矮圍籬做為安全警示，請同仁於開學後指導學生使用。
5.為樽節電信話費支出，敬請各處室有公務需對機關、學校聯繫時以市話及以網路電話為首要選擇，網路電話使用方式先撥6再輸入對方電話號碼即可，另檢視本校電信帳單發現有部分電話線路使用頻率極低其中包含一條ADSL線路，將在整體評估使用效能後予以廢除。

    四.實輔處(p2)
        1.性平工作—另擇期討論處室分工事宜
         2.102學年第1學期學校日資料請於8/19下班前mail 輔導組彙整。

五.視資中心
   
六.會計室(p2)
    1.本校93年-102年社會善心人士捐款(如明細表)，請各處室依捐款用途積極執行之；若已無該項捐款用途需求，亦請簽文陳核，俾利後續捐款款項之核銷或繳庫。

七.人事室 (p2,附件2p4-5)
     宣導—
依臺北市政府函轉：修正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規定如附表。


柒.討論事項：狂犬病之防疫—寵物進入校園案
     一.討論：略
     二.決議：1.門首張貼公告「寵物禁入校園」，請校警執行之。
              2.跑馬燈及各項集會加強宣導。
」  
捌.散會：12：00

玖.附件.
   1.102學年第1學期行事曆(附件1)
   2.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規定表(附件2)
   3.93年-102年捐款明細表(附件3)
   4.簽到表
































附件2
 一、依臺北市政府函轉：修正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規定如附表：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標準表

	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車之懲處標準
	違規情節
	處分

	
	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01毫克以上，未達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0.03％者
	記過一次。

	
	
	肇事，記過二次。

	
	
	如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移付懲戒。

	
	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達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3％以上，未達0.05％者
	記過二次。

	
	
	肇事，記一大過。

	
	
	如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移付懲戒。

	
	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者
	移付懲戒。

	
	
	如肇事致人於死，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5款規定，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拒絕接受警察施行酒測者
	移付懲戒。

	
	五年內有第二次以上之酒駕累犯違規
	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二次至記一大過之處分。

	
	酒駕經警察人員取締，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申誡二次。

	
	本府警察局所屬人員（含警察人員、一般人員及雇員）依內政部警政署函頒「警察人員駕車安全考核實施要點」之規定議處，至警察機關所屬職工及約聘僱人員依本懲處標準辦理。

	
	本府職工（含技工、工友及駕駛）、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有案內所定違規

	
	情節者，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3款及相關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或解(聘)僱；違規情節未涉及終止勞動契約者，由各機關學校參酌本懲處標準辦理。

	
	本府教育人員有案內所定違規情節者，如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或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或教師法第14條之規定，應予以免職、解聘、停聘或不續聘；違規情節未涉及免職、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由教育局參酌本懲處標準辦理。

	
	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所屬人員有案內所定違規情節者，由自來水事業處參酌本懲處標準辦理

	上班期間（含午餐）飲酒之懲處標準
	視情節輕重，予以申誡二次以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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